
中共桃源县委政法委员会

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
报  告
为强化财政支出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18年度本级财政安排的预算资金展开绩效自评的通知》（桃财函〔2019〕12号）预算绩效工作安排，我们对2018年度桃源县政法委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，形成本报告。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（一） 机构、人员构成

中共桃源县委政法委2018年度部门预算编制范围仅指本级，内设3个办室：办公室、政工室、执法监督室。与县综治办、县维稳办合署办公，两块牌子，一套人马。
本委共有编制23人，其中：行政编17人，工勤编 1 人，事业编制5人。实有在职人员17人，其中：行政人员13人，事业人员3人。离休人员0人。

（二） 单位主要职责

我委的主要职能主要是根据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省、市、县委的部署，统一政法部门的思想和行动；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，并督促贯彻执行；组织、协调、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等。维稳准备金的实施依据主要是依据省、市、县相关文件精神。

二、部门财务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情况

1.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数353.67万元。其中：人员经费303.47万元（工资福利支出277.45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6.02万元），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50.2万元。

2.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预算数624万元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年度收支决算情况。上年结转指标16.96万元（其中：财政拨款结转16.96万元，其他资金结转0万元）。

2018 年度决算总收入1019.4万元，决算总支出977.68万元。年末结余58.68万元。其中：财政拨款结转指标58.68万元，其他资金结转0万元。

2.收入决算。2018 年度收入决算数1019.4万元，其中，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019.4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。

3.支出决算。2018 年度支出决算数977.68万元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977.68万元，其他资金支出0万元。基本支出   万元（其中：人员经费277.45万元、公用经费50.2万元），项目支出624万元。
（三） 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

2018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44.09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.1万元，减率2.5%。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强化公务接待和公务用车管理，支出严格按政策规定执行。
三、部门绩效目标

（一）部门绩效总目标

深入推进平安桃源、法治桃源、过硬队伍建设，忠实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职责，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、稳定的社会环境、公正的法治环境、优质的服务环境，切实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(二）年度部门绩效目标

年度具体目标：1.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；2.加速推进“雪亮工程”建设；3.抓好民调创满；4.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；5.深化众创平安活动；6.狠抓矛盾化解，确保大局稳定；

7.推进法治建设，维护公平正义；8.狠抓素质建设，打造过硬队伍。
四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在评价过程中，结合本委的实际情况，实施了包括听取情况介绍、收集资料、检查财务会计工作、窗口实地考察、发放窗口工作问卷调查及与工作人员座谈等形式，进行了各项评价。

五、综合评价结果

经综合考评，2018 年桃源县委政法委员会整体支出总体绩效评价98分，评价等级为：优。
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1. 维稳工作方面
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，加强涉稳突出问题督办力度，坚持事前化解矛盾，将事件处理在萌芽状态，做到矛盾不上交、不变大，及时、就地解决问题，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，大事不出乡，难事不出县。坚持积案化解工作，让涉稳矛盾问题只减不增，将矛盾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。调度指令更加通畅，维稳办采取短信、电话、微信等多种形式调度处置。把微信群调度作为日常调度的主要方式，对微信群工作进行规范，将微信群调度工作纳入《2018年度维稳工作考评办法》。今年应用各种方式及时发布维稳工作讯息共计986条，各责任单位普遍反映良好。县维稳办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，保证了指挥调度及时快捷。督查追责更加严格，全国两会期间， 4个督查组对乡镇、县直单位进行不定时督查，排查梳理情况、责任落实情况、重点人员建档、包保稳控情况、值班备勤情况开展滚动督查。出现人员失控要及时向维稳信访部门报告，严防出现去向不明、知情不报的情况。落实好劝返后期管理，严控进京访的人数。
涉法涉诉工作方面

开展“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大攻坚”活动。根据市委政法委《关于开展“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大攻坚”活动的工作方案》，对市委政法委交办的19件涉法涉诉信访积案进行梳理，按照责任主体分解到政法单位具体办案部门，明确包案领导和一名以上具体办理人，建立专门的积案台账，制定了具体的化解措施和办结时限。目前，“涉法涉诉信访大攻坚”活动正处于集中化解阶段。开展“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大攻坚”活动。根据市委政法委《关于开展“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大攻坚”活动的工作方案》，对市委政法委交办的19件涉法涉诉信访积案进行梳理，按照责任主体分解到政法单位具体办案部门，明确包案领导和一名以上具体办理人，建立专门的积案台账，制定了具体的化解措施和办结时限。目前，“涉法涉诉信访大攻坚”活动正处于集中化解阶段。 完成了“两会”期间“零上访”工作目标。今年两会期间，按照上级的工作要求和部署，对30件重点涉法涉诉案件进行集中交办，要求各政法部门明确责任领导、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，做好包保稳控工作，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化解，全国两会期间我县的涉法涉诉案件实现了“零上访”的工作目标。

3．扫黑除恶工作方面
广泛宣传发动。拓宽宣传渠道，广泛发动群众，提高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。3月份，全县统一印制并下发了《关于敦促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和发动群众举报的通告》10000份；7月份，印发了敦促“3.16”涉案人员投案自首和发动群众举报的通告500份；8月份，印发《关于依法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》和《关于严厉打击非法高利放贷、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》2000份；9月初，印制《桃源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问答》25万份，发送到每家每户，确保人人知晓。深入摸排线索。按照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的原则，从乡镇和行业两个方面多次开展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工作，共收集线索376条，其中有价值的线索共114条，向县纪委、监委移送线索7条。
4．民调工作方面

今年上半年，我县在全省民调测评中总得分88.30分，高于全省上半年平均分88.23分0.07分，排名稳居全省第一方阵，在全市排名略有下滑。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，我县紧紧围绕“抓民调，创满意”，目标明确，措施得当，工作效果明显。在总结今年工作的基础上，坚持问题导向，认真分析，查漏补缺，提升人民群众满意率。
5．社会治理网格化工作方面

配齐工作力量。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网格化工作。我们招录了48名城区社区专职网格员，并联合县委组织部招录了412名党建联络员兼村社区网格员，明确了工作职责，配齐了农村网格力量。对县直各单位划分了专属网格，明确由分管领导负责，配备了网格专干，负责工作的落实；同时，加强网格员培训，结合综治指数工作，县、乡两级多次对网格员进行业务知识、保密知识等培训，提升了网格员的综合素质，确保了综治指数工作有力推进。
6．“雪亮工程”建设方面

2018年，我县着重于农村“雪亮工程”的推进力度。全县412个村（居）均在公共部位建立10个以上监控探头，安装探头4500余个，85％的已联入县综治中心平台，在破获刑事犯罪、维护社会稳定、提升群众安全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下阶段，我们将重点放在联通工作上，力争年底所有建成的监控探头与县综治中心联通。

七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一是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健全。二是节约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。
今后，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，建立预算支出绩效评价长效机制，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深化改革、创新思维，竭力推进预算支出绩效管理工作上新台阶。为更好地加强对项目经费的绩效管理，做到更客观、准确的评价，我局将进一步完善评价指标体系，尽可能的量化、细化，增强评价的可操作性。

中共桃源县委政法委员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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